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规定，作为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事前审阅了公司提交了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听取了公司相关汇报及情况说明并进行了必

要的调查后，我们认为： 

一、关于《公司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暨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在听取公司相关汇报及说明后，经对市场认真研究和分析，我们

认为该关联交易便于公司资金管理，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

公司发展需要。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我们经过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万

向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审查后，认为：该报告充分反映了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

状况。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以及内部

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保监会的严格监管。在上述风险可

控的条件下，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风险处置预案中，公司成立了由总经理任组长的资金风险专项工

作组，建立风险报告制度，并制定了详细的风险识别及处置程序，可

以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

的资金风险，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议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勤勉尽责，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

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此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依据工作量

确定其报酬事项符合相关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事项

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朱厚佳：                       王建文： 

 

 

 

2022 年 4 月 14 日 

 


